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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「原住民族部（聚）落環境基本調查及成果檢核作業

要點」1份，自即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113年5月8日內授國計字第1130804758號函頒修正

「內政部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部（聚）落環境

基本調查、部（聚）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圖法定作業要

點」（以下簡稱補助要點）續辦。

二、本部於112年至114年補助12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原住民族

主管機關辦理部（聚）落環境基本調查及成果檢核作業，

為利調查成果檢核作業進行，爰訂定旨揭要點。

三、依補助要點肆、經費核撥及管考「二、管考規定」（二）

規定，第1梯次調查成果應於113年10月31日前函送成果檢

核紀錄至本部國土管理署，附件檢核紀錄請依旨揭要點附

件格式並核章後，掃描成PDF格式之電子檔，存入光碟片

隨文檢附。

四、檢核紀錄表中「內業檢核紀錄表」之「（二）合理性檢查

紀錄表」及「二、外業檢核紀錄表」得以本部國土管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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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置「原住民族聚落調查作業平台」匯出表單替代，惟仍

須於表單空白處核章後掃描成PDF格式之電子檔隨文檢附

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南投縣政
府、嘉義縣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
縣政府

副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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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部（聚）落環境基本調查及成果檢核作業要點 

一、調查目的 

內政部於 112 年至 114 年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辦理部（聚）落環境基本調查，為使相關單位（人員）有

所依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調查範疇 

（一）核定部落範圍內既有建築物或設施。 

（二）核定部落範圍外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評估有調查

需求之原住民族聚落既有建築物或設施。 

三、作業程序 

作業程序區分為前置作業、調查及成果檢核等階段，

其中成果檢核階段再區分為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檢核

階段」及「中央單位檢核階段」，各含內業及外業檢核兩

部分。調查及成果檢核階段辦理流程如圖 1。 

四、各階段相關單位（人員）分工 

（一）前置作業階段 

1.本部： 

(1)編列經費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部（聚）落

環境基本調查。 

(2)委託專業團隊建立調查作業流程及方法、建置調查平

台、蒐集及建置調查所需基礎圖資、辦理教育訓練等。 

(3)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 105 年

5 月 1 日前既有住宅之調查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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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原住民族委員會： 

(1)參與並協助本部委託專業團隊建立調查作業流程及方

法、建置調查平台、蒐集及建置調查所需基礎圖資之

過程，提供相關意見，並會同本部辦理教育訓練。 

(2)會同本部辦理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 105 年 5 月 1 日前

既有住宅之調查作業。 

3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原住民族單位： 

(1)向本部申請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部（聚）落

環境基本調查」補助經費並辦理委外發包作業。 

(2)參加教育訓練。 

4.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：參加教育訓練。 

5.受託專業團隊（含部落駐地人員）：參加教育訓練。 

（二）調查階段： 

1.本部： 

(1)釐清相關疑義及調查平台操作問題之協助處理。 

(2)督導及協調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原住民族單位辦理

調查作業。 

2.原住民族委員會： 

(1)協助本部釐清相關疑義。 

(2)督導及協調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原住民族單位辦理

調查作業。 

3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原住民族單位：協調各鄉（鎮、



 
 

3 
 

市、區）公所及督導受託專業團隊（含部落駐地人員）

辦理調查作業。 

4.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：協助通知村（里）長、鄰長

及部落首長，並視需要提供調查作業之必要協助。 

5.受託專業團隊（含部落駐地人員）：現地調查本要點第

二點之調查範疇。 

（三）成果檢核階段 

1.本部： 

(1)於中央單位檢核階段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原住民

族單位函送資料進行內業檢查（檢查項目如附表 1），

就檢查有誤者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原住民族單位

辦理複查。 

(2)內業檢查通過後，主政辦理外業檢查作業（檢查項目

如附表 2），就檢查有誤者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原

住民族單位辦理複查。 

2.原住民族委員會： 

(1)督導及協調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原住民族單位辦理

成果檢核作業。 

(2)會同參加本部主政辦理之外業檢查作業。 

3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原住民族單位 

(1)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檢核階段就部落駐地人員繳

交資料進行內業檢查（檢查項目如表 1），就檢查有誤

者辦理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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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內業檢查通過後，辦理外業檢查作業（檢查項目如表

2），就檢查有誤者辦理複查，並召開公所及村里鄰長

會議確認調查成果。 

(3)於中央單位檢核階段配合本部內業、外業檢查作業，

並就檢查有誤者配合辦理複查，督促部落駐地人員於

部（聚）落調查平台更正資料。 

4.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： 

配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檢核階段及中央單位

檢核階段之外業檢查作業，協助通知村（里）長、鄰

長及部落首長。 

5.受託專業團隊（含部落駐地人員）： 

繳交之資料經檢查有誤者，應配合辦理複查，於

部（聚）落調查平台更正資料。 

（四）本部檢送原住民族委員會調查成果，請該會同意或採

取其他方式確認之，以作為原住民族土地 105 年 5 月 1

日前既有住宅之佐證文件。 

五、本要點函頒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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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部（聚）落環境基本調查作業及流程及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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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內業檢查項目說明表 

檢查項目 說明 

一、資

料 標

準 檢

查 

（一）繳

交 數 量

核對 

檢查應調查範

圍內之建物是

否均已繳交成

果？ 

1.部（聚）落範圍內屬最新版臺灣通用電子地

圖既有之建物框，均應納入調查。 

2.部（聚）落範圍內屬現地有建物而臺灣通用

電子地圖上所無之新增建物，亦應納入調查。 

（二）資

料 格 式

檢查 

檢查建物資料

是否依中央規

定格式建置？ 

1.資料是否依詮釋資料格式等相關規定建置 

2.如屬最新版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既有之建物

框，應以「面」格式建置屬性資料。 

3.如屬現地有建物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上所無

之新增建物， 應以「點（point）」格式新增

調查成果。 

（三）屬

性 欄 位

值檢查 

1. 依中央規定

之必填欄位是

否完整填寫？ 

1.必填欄位不得缺漏。 

2.「建物現況是否存在」欄位勾選「存在」者，

其「經度坐標」、「緯度坐標」、「建物現況

樓層數」、「建物建造材質」、「使用型態 1

一級分類」、「使用型態 1 二級分類」、「使

用型態 1 三級分類」、「是否屬 105.5.1 前既

有建物」等欄位不得缺漏。 

3.「使用型態 1 三級分類」之分類代碼為

50802、60100、60201、60202、60203、60204、

60205、60300、60400、60600、70103、00405

者，其「設施名稱」欄位不得缺漏。 

4.「是否屬 105.5.1 前既有建物」勾選「是，

有其他證明文件佐證」者，其「105.5.1 前既

有建物證明文件」欄位應上傳相關檔案，不得

缺漏。 

2.屬性欄位填

寫邏輯前後是

否一致？ 

1.欄位填寫邏輯前後應一致。 

2.「建物框資料來源」屬 106 年臺灣通用電子

地圖者，則「是否屬 105.5.1 前既有建物」欄

位應勾選「是，以 106 年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

推定」；屬 111 年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者，則「是

否屬 105.5.1 前既有建物」欄位應勾選「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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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項目 說明 

有其他證明文件佐證」或「否」。 

二、合

理 性

檢查 

（一）現

況 照 片

品 質 檢

查 

檢查現況照片

是否可清楚辨

識使用現況？ 

現況照片應拍攝門牌及建物正面照，並可辨識

出建物現況樓層數及使用現況；如該建物無門

牌，應於備註欄位標註。 

（二）屬

性 欄 位

正 確 性

檢查 

1.檢查屬性欄

位填寫內容是

否正確？ 

1.比對「建物現況是否存在」、「建物現況樓

層數」、「建物建造材質」欄位之勾選內容與

現況照片是否相符。 

2.檢查「經度坐標」及「緯度坐標」是否正確。 

3.檢查「設施名稱」欄位是否與現況照片相符，

是否有錯漏字。 

2.檢查 105年 5

月 1 日前既有

建物證明文件

是否足資證明

該 建 物 確 為

105年 5月 1日

前即存在迄今

者？ 

「是否屬 105.5.1前既有建物」欄位勾選「是，

有其他證明文件佐證」者，應檢視上傳之證明

文件（水電證明、稅捐、設籍或房屋謄本、建

築執照、建物登記證明、航照圖、四鄰證明書

或其他經縣市政府審認足資證明之文件）是否

足資佐證該建物確為 105 年 5 月 1 日前即存在

迄今者。 

（三）屬

性 欄 位

合 理 性

檢查 

檢查使用型態

分 類 是 否 合

理？ 

比對「使用型態 1 三級分類」、「使用型態 2

三級分類」、「使用型態 3 三級分類」之勾選

內容，與設施名稱、備註欄位及現況照片之使

用情況是否相符。 

（四）調

查 進 度

檢查 

調查進度狀態

是否改為已完

成？ 

檢查確認現況照片及屬性資料均無誤後，應將

「調查進度」按鈕之狀態改為「已完成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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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外業檢查項目說明表 

檢查 說明 

1.建物現況是否存在？ 
比對「建物現況是否存在」欄位之勾選內容與

建物現地使用情形是否相符。 

2.現況照片與現地使用情況是否相

符？ 

比對上傳之現況照片與建物現地使用情形是

否相符。 

3.「建物現況樓層數」欄位與現地使

用情況是否相符？ 

比對「建物現況樓層數」欄位之填寫內容與建

物現地使用情形是否相符。 

4.「建物建造材質」欄位與現地使用

情況是否相符？ 

比對「建物建造材質」欄位之填寫內容與建物

現地使用情形是否相符。 

5.使用型態分類欄位與現地使用情況

是否相符？ 

1.比對「使用型態」欄位之填寫內容與建物現

地使用情形是否相符。 

2.如屬多種使用型態，除了混合使用住宅，可

於「使用型態1三級分類」欄位，分類為「50301

兼工業使用住宅」、「50302兼商業使用住宅」

或「50303兼其他使用住宅」以外，其他類型

之混合使用，應填寫使用型態2或使用型態3之

欄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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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調查成果檢核紀錄表 

一、內業檢核紀錄表 

（一）資料標準檢查紀錄表 

OO市政府／OO縣政府資料標準檢查紀錄表 

初檢紀錄 複查紀錄 

部(聚)落數 ○○處 初檢人員姓名  複查人員姓名  

序號 部(聚)落名 調查人員 

(一 )繳交數量

核對 

(二)資料格式檢

查 

(三)屬性欄位值檢查 

初檢日期 初檢結果 複查日期 複查結果 應調查範圍內

之建物是否均

已繳交成果？ 

建物資料是否依

中央規定格式建

置？ 

1.依中央規定

之必填欄位是

否完整填寫？ 

2.屬性欄位填寫

邏輯前後是否一

致？ 

1 
  

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
 合格 

不合格 

 合格 

不合格 

2 
  

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
 合格 

不合格 

 合格 

不合格 

3 
  

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
 合格 

不合格 

 合格 

不合格 

備註： 
1.初檢合格者，免辦理複檢。 
2.若表格不足，請自行增加。 
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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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合理性檢查紀錄表（得以本部國土管理署建置「原住民族聚落調查作業平台」匯出表單替代） 

OO市政府／OO縣政府合理性檢查紀錄表 

鄉鎮市區別  村里別  

部(聚)落名  調查人員姓名  

初檢紀錄 

初檢日期 年 月 日 初檢人員姓名  

部落建物總數 

(A) 
 

抽檢建物數 

(B) 
 

合格建物數 

(C) 
 

合格率 

(C)/(B) 

 合理性檢查結果(合格 

率達 90%以上為合格) 

合格 

不合格 

序號 建物 ID 

現況照片品

質檢查 
屬性欄位正確性檢查 

屬性欄位合

理性檢查 

調查進度檢

查 

檢查結果 
現況照片是

否可清楚辨

識  使  用 

現況？ 

1.「建物現況

是否存在」欄

位與現況照片

是否相符？ 

2.「建物現況

樓層數」欄位

與現況照片

是否相符？ 

3.「建物建造

材質」欄位與

現況照片是否

相符？ 

4.「經度坐標

及「緯度坐標

是否正確？ 

5.「設施名稱」

欄位是否與現

況照片相符或

有錯漏字？ 

6.證明文件

是否足資證

明為105.5.1 

前存在之建

物？ 

使用型態分

類 是 否 合

理？ 

調查進度狀

態是否改為

已完成？ 

1 
 

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
是 否 

毋須檢附 
是 否 是 否 

合格 

不合格 

2 
 

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
是 否 

毋須檢附 
是 否 是 否 

合格 

不合格 

3 
 

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
是 否 

毋須檢附 
是 否 是 否 

合格 

不合格 

4 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合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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毋須檢附 不合格 

5 
 

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
是 否 

毋須檢附 
是 否 是 否 

合格 

不合格 

複查紀錄 

複查日期 年  月  日 
複查人員 姓

名 
 複查結果 

均已完成修正，檢查合格。 

尚未完成修正，檢查不合格。 

  須修正建物 ID： 

 ◎若表格不足，請自行增加。 
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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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外業檢核紀錄表（得以本部國土管理署建置「原住民族聚落調查作業平台」匯出表單替代） 

OO市政府／OO縣政府外業檢核紀錄表 

鄉鎮市區別  村里別  

部(聚)落名  調查人員姓名  

初檢紀錄 

初檢日期      年 月 日 初檢人員姓名  

部落建物總數(A)  抽檢建物數(B)  

合格建物數(C)  合格率(C)/(B)  

外業檢核結果 合格 不合格 (註：合格率達 90%以上為合格)   

序號 建物 ID 

1.「建物現況是否

存在」欄位與現地

使用情形是否相

符？ 

2.現況照片與現

地使用情況是否

相符？ 

3.「建物現況樓層

數」欄位與現地使

用 情 況 是 否 相

符？ 

4.「建物建造材

質」欄位與現地使

用 情 況 是 否 相

符？ 

5.使用型態分類

欄位與現地使用

情況是否 相符？ 

6.設施名稱、備註

欄位與現地使用

情況是否相符？ 檢查結果 

1 
 

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
合格 

不合格 

2 
 

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
合格 

不合格 

3 
 

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
合格 

不合格 

◎若表格不足，請自行新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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